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北路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北

区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0

263,751,662

65.77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何金辉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3人，董事Quek Ching Pong、田桑因出差未列席本次会议；独

立董事周荷芳、李长安、程文明因出差未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275

比例（%）

99.7434

反对

票数

18,700

比例（%）

0.0899

弃权

票数

34,600

比例（%）

0.166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63,689,966 99.9766 36,296 0.0137 25,400 0.0097

3、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3,697,162

比例（%）

99.9793

反对

票数

29,100

比例（%）

0.0110

弃权

票数

25,400

比例（%）

0.00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
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预计 2026 年度
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10，765

2,702,369

2,709,565

比例（%）

98.0717

97.7679

98.0283

反对

票数

18,700

36,296

29,100

比例（%）

0.6765

1.3132

1.0528

弃权

票数

34,600

25,400

25,400

比例（%）

1.2518

0.9189

0.91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2、3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3、本次股东会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何金辉、安吉中力恒之控股有限公司、安吉

中前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中搬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中平衡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均对议案1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童楠、裘珺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94 证券简称：中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2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072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112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种类：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 投资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保荐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投资收益仍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公司合理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二）投资金额
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的自有资金。
（四）投资方式
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公司董

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文件。

（五）投资期限
上述投资额度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审议程序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和确
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
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
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能更好地实现公司自有资金的保值及增值，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事项。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

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投资收益仍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
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1、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
的理财产品。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风险。3、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4、公司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
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现金资产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
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产生重大影响。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
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以及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天和磁材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72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110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25日通过通讯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袁文杰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董事4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35,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
益凭证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
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1）。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

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2）。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72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113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
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已到期赎回，本金和收益已及时

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受托方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内蒙古）对公结
构 性 存 款

202512760

（内蒙古）对公结
构 性 存 款

202512760

收益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认购金额
（ 万

元）

2,050.00

2,550.00

起息日期

2025/10/16

2025/10/16

到期日期

2025/12/29

2025/12/29

预期年化
收益率

0.60%-2.79%

0.60%-2.79%

投资收益
（万元）

2.49

3.10

是 否
赎回

是

是

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授权有效期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受托方

内蒙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7 天通知存款（升
级版）

（内蒙古）对公结构
性存款202503975

（内蒙古）对公结构
性存款202503976

（内蒙古）对公结构
性存款202503975

（内蒙古）对公结构
性存款202503976

中国建设银行内蒙
古分行单位人民币
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7 天通知存款（升
级版）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1956期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

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

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

天封闭式产品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02128期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7

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7

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7

天封闭式产品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04678期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4

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4

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4

天封闭式产品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A07485 期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90

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90

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90

天封闭式产品

收益类型

固 定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固 定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固 定 收 益
型

固 定 收 益
型

固 定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固 定 收 益
型

固 定 收 益
型

固 定 收 益
型

固 定 收 益
型

固 定 收 益
型

固 定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认购金额
（ 万

元）

4,000.00

12,000.00

10,000.00

2,500.00

3,500.00

15,000.00

2,000.00

4,000.00

7,000.00

17,000.00

23,000.00

3,000.00

6,000.00

13,000.00

8,000.00

1,000.00

4,000.00

15,000.00

6,000.00

13,000.00

8,000.00

6,000.00

13,000.00

8,000.00

3,000.00

1,000.00

4,000.00

15,000.00

2,500.00

4,000.00

12,000.00

15,000.00

起息日期

2025/2/27

2025/3/3

2025/3/3

2025/3/3

2025/3/3

2025/3/5

2025/3/6

2025/3/15

2025/4/7

2025/4/7

2025/4/7

2025/4/12

2025/4/29

2025/4/29

2025/4/29

2025/5/6

2025/5/6

2025/5/6

2025/5/7

2025/5/7

2025/5/7

2025/5/14

2025/5/14

2025/5/14

2025/5/16

2025/5/27

2025/5/27

2025/5/27

2025/7/1

2025/7/2

2025/7/2

2025/7/2

到期日期

2025/3/6

2025/3/26

2025/3/28

2025/3/26

2025/3/28

2025/3/28

2025/3/13

2025/3/27

2025/4/27

2025/4/27

2025/4/27

2025/5/12

2025/5/7

2025/5/7

2025/5/7

2025/5/23

2025/5/23

2025/5/23

2025/5/14

2025/5/14

2025/5/14

2025/5/21

2025/5/21

2025/5/21

2025/6/30

2025/6/30

2025/6/30

2025/6/30

2025/9/30

2025/9/30

2025/9/30

2025/9/30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45%

0.644%-3.356%

0.65%-3.35%

0.644%-3.356%

0.65%-3.35%

0.80%-2.40%

1.45%

1.05%-1.95%

1.30%-2.70%

1.30%-2.70%

1.30%-2.70%

1.05%-2.07%

1.00%

1.00%

1.00%

1.30%或2.65%

1.30%或2.65%

1.30%或2.6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5%-1.93%

1.00%或2.24%

1.00%或2.24%

1.00%或2.24%

1.00%-1.87%

1.00%或2.24%

1.00%或2.24%

1.00%或2.24%

投资收益
（万元）

1.13

25.38

4.45

5.29

1.56

19.66

0.56

2.56

10.36

25.15

34.03

5.10

0.13

0.29

0.18

0.61

2.42

9.08

1.17

2.53

1.56

0.99

2.15

1.32

7.14

2.09

8.35

31.30

11.66

22.09

66.28

82.85

是 否
赎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13891期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13849期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14861期

（内蒙古）对公结构
性存款202512760

（内蒙古）对公结构
性存款202512761

（内蒙古）对公结构
性存款202512760

（内蒙古）对公结构
性存款202512761

（内蒙古）对公结构
性存款202512762

（内蒙古）对公结构
性存款202512763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固 定
收益型

保 本 固 定
收益型

保 本 固 定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000.00

800.00

4,000.00

12,000.00

14,000.00

12,000.00

2,050.00

1,950.00

2,550.00

2,450.00

4,600.00

4,400.00

2025/10/1

2025/10/1

2025/10/1

2025/10/1

2025/10/1

2025/10/12

2025/10/16

2025/10/17

2025/10/16

2025/10/17

2025/10/16

2025/10/17

2025/12/30

2025/10/31

2025/10/8

2025/10/8

2025/10/8

2025/12/30

2025/12/29

2025/12/31

2025/12/29

2025/12/31

2025/12/26

2025/12/24

1.00%-1.72%

1.00%-1.65%

0.75%

0.75%

0.75%

1.00%-1.79%

0.60%-2.79%

0.594%-2.797%

0.60%-2.79%

0.594%-2.797%

0.60%-2.79%

0.594%-2.796%

-

1.08

0.58

1.75

2.04

-

2.49

-

3.10

-

5.37

4.87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72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111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种类：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 投资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保荐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
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投资收益仍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
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465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607万股，发
行价格为12.30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12,661,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 82,321,41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30,339,59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2024年12月26日全部到位，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
报告》（XYZH/2024BJAA8B0276）。

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公司与保荐机
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高性能钕铁硼产业化项目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年产3,000吨新能源汽车用高性能钕铁硼产业化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投资总额

32,405

10,000

5,000

27,010

20,000

94,415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9,835.79

8,026.57

4,243.94

24,919.28

16,008.38

73,033.96

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公司拟对募投项目

“年产3,000吨新能源汽车用高性能钕铁硼产业化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募投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该事
项于2025年11月28日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正在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将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安排使用情况，在不影响
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

二、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公司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金额
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
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的募集资金。
（四）投资方式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

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
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五）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会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

（七）现金管理收益分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严格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事项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更好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充分保障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以
及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事项。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投资收益仍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
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1、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且该
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风险。3、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4、公司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以及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天和磁材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72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109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稀土应用产业园区稀土大街8-17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0

157,518,840

59.60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张海潮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441,640

比例（%）

99.9509

反对

票数

66,200

比例（%）

0.0420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071

2.00 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433,140

比例（%）

99.9455

反对

票数

73,500

比例（%）

0.0466

弃权

票数

12,200

比例（%）

0.0079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429,040

比例（%）

99.9429

反对

票数

78,800

比例（%）

0.0500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071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434,440

比例（%）

99.9464

反对

票数

73,400

比例（%）

0.0465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07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明武、马苏钰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灌口南路668号之八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4

944,035,267

53.21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中权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全部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6年度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1,579,967

比例（%）

99.7399

反对

票数

2,318,800

比例（%）

0.2456

弃权

票数

136,500

比例（%）

0.0145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与国贸控股及其控制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576,160

比例（%）

97.3318

反对

票数

2,348,100

比例（%）

2.4956

弃权

票数

162,300

比例（%）

0.1726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1,374,567

比例（%）

99.7181

反对

票数

2,540,100

比例（%）

0.2690

弃权

票数

120,600

比例（%）

0.0129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1,544,367

比例（%）

99.7361

反对

票数

2,355,000

比例（%）

0.2494

弃权

票数

135,900

比例（%）

0.0145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1,335,567

比例（%）

99.7140

反对

票数

2,485,100

比例（%）

0.2632

弃权

票数

214,600

比例（%）

0.02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2026年度与国贸控股及其控制企业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交易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额度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91,576,160

164,176,694

164,346,494

164,137,694

比例（%）

97.3318

98.4052

98.5069

98.38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关于2026年度与国贸控股及其控制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涉及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参会关联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已回避
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股数为777,197,873股和72,750,834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议案5为特别决议事项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明磊、梁祺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事宜，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815 证券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9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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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2025年11月18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因完成股份回购并注销，注销后公
司总股本由 1,205,411,823股减少至 1,195,477,323股，注册资本由 1,205,411,823元减少至1,195,477,323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对

《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近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备案等

工作，并收到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000148358471J。
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205,411,823元人民币减少至1,195,477,323元人民币。除注

册资本发生变更外，公司《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25-059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书面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军先生召集并主持，于2025年12月29日在公司总部18楼1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独立董事
陈红珊女士因工作原因委托独立董事周凤翱先生代为参会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修订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2025年12月）》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五）《关于公司2025年上半年董事会授权决策事项行权履职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本次会议审阅了《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董事会决议落实执行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5-097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25-71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缬沙坦胶囊药品注册证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制药”或“本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缬沙坦胶囊（以下简称“本品”）《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缬沙坦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80mg
药品分类：处方药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申请人：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受理号：CYHS2402871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6391
证书编号：2025S03925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其他相关信息
2024年9月，新华制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递交缬沙坦胶囊上市

许可申报资料并获受理，2025年12月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审评结论为：批准注册。
本品用于治疗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
本品属《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甲类品种。根据相

关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缬沙坦胶囊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8.2亿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新华制药申报的缬沙坦胶囊于2025年12月获得药品注册证书，有利于丰富公司治疗心

血管疾病产品系列，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因药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25-72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间苯三酚注射液药品

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制药”或“本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核准签发的间苯三酚注射液（以下简称“本品”）《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间苯三酚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4ml：40mg（按C6H6O3·2H2O计）
药品分类：处方药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申请人：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受理号：CYHS2402195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6347
证书编号：2025S03880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其他相关信息
2024年7月，新华制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递交间苯三酚注射液

境内生产药品上市许可注册申报资料并获受理，2025年12月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审评结论
为：批准注册。

本品用于治疗消化系统和胆道功能障碍引起的急性痉挛性疼痛；急性痉挛性尿道、膀胱、
肾绞痛；妇科痉挛性疼痛。

本品属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乙类品种。根据
相关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间苯三酚注射液销售额约为人民币9亿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新华制药的间苯三酚注射液于2025年12月获得药品注册证书，有利于本公司开拓新的

市场领域，提高市场竞争力。
因药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